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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15 年度補助「推展民俗運動團隊」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組織法第 1 條所載，辦理全民運動之全齡化

與社區化發展，促進競技運動全民化、各層級賽事推廣、運動教育及技

能發展，形塑運動文化。 

二、 目標： 

(一) 透過周延之管理機制與公開透明之甄選制度，系統性建構具專業

性與公信力之民俗運動推展網絡，以確保整體推動品質、執行效能

與長期永續發展。 

(二) 協助具民俗運動專業能力與創新潛力之推展團隊，於技術精進、組

織治理與活動規劃等面向持續強化，促進在地文化特色之民俗運

動得以有效保存、深化傳承與創新發展。 

三、 補助對象及條件： 

(一) 補助對象： 

1. 教育部主管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。 

2.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。 

(二) 申請資格：自各縣市政府推薦符合「核心條件」之學校民俗運動團

隊。依比序條件錄取 30 隊推展民俗運動團隊。 

1. 核心條件：須符合以下條件方能列入比序評比(須提供佐證資料)。 

(1)113-114 年度曾參加民俗運動比賽、展演，或曾辦理民俗運動

推廣活動。 

(2)113-114 年度推展至少 1 項民俗運動(項目：扯鈴、踢毽、跳

繩、陀螺、鼓藝、舞龍、舞獅、砌磚、撥拉棒及流星球)。 

2. 比序條件：依各團隊推展民俗運動之績效計分。(須提供佐證資

料)。 

(1)113-114 年度曾參加國際演出、獲得國際級正式錦標賽(亞錦賽

或世錦賽)前三名或主辦國際推展活動(研討會、文化季、交流

活動或競賽)，每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9 分。 

(2)113-114 年度曾參加國家重大慶典演出(國慶、台灣燈會)、獲

得國際級邀請賽前三名、獲得全國級正式競賽(全民運動會、

指定杯賽)冠軍(或特優)或主辦全國性活動(研討會、文化季、

交流活動或競賽)，每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7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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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113-114 年度曾參加全國性活動演出、獲得全國級正式競賽(全

民運動會、指定杯賽)亞季軍、獲得全國級競賽前三名(或特優、

優等)或辦理縣市級推展活動，每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5 分。 

(4)113-114 年度參加縣市活動演出、獲得縣市級競賽前三名或辦

理區域性活動，每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3 分。 

(5)113-114 年度參加任何活動演出、競賽或活動，每一成績或每

一次獲得 1 分。 

四、 補助內容：「115 年度推展民俗運動團隊」可獲補助與發展、教學、展

演所需執行費用，本署最高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5 萬元整；補助項目例

如：參賽報名費、教學鐘點費、教學器材費及國內旅費 (請至少編列 1-

2 人參加成果分享會之旅費，本計畫預計於 11 月辦理北部及南部場之

成果分享會，請擇一參加)…等。 

五、 實施期間：自計畫核准後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六、 計畫作業期程： 

(一) 115 年 4 月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發函至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教

育部主管之公私立學校提出申請。 

(二) 115 年 5 月：請於 5 月 22 日前(以郵戳為憑)將申請資料以紙本公

文方式函送國立體育大學，收件人「朱芳儀助理」，並於信封外註

明「115年度補助推展民俗運動團隊實施計畫」字樣，否則將予退

件。另電子檔請同步寄至 fang@ntsu.edu.tw。 

(三) 115 年 6 月：完成行政作業審查(補件)、編製審查清冊及召開審查

作業(初審、複審作業)、公告審查結果。 

(四) 115 年 7 月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辦理經費撥款事宜。 

(五) 115 年 10 月：請於 10 月 31 日前繳交「成果報告表」及「成果報

告彙整表」至各縣市政府(依各縣市政府公告收件日)辦理核結。 

(六) 115 年 11 月：各縣市政府及教育部主管之公私立學校請於 11 月 30

日前將「成果報告表」、「成果報告彙整表」(各縣市政府)及「收支

結算表」免備文逕送國立體育大學，辦理經費核結事宜。 

七、 申請方式： 

(一)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： 

1. 彙整申請學校之申請書，包括：封面(附件 1)、申請資料表(附件 2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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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申請表(附件 3)及各項佐證資料。 

2. 於申請截止日前，一併將補助「推展民俗運動團隊」實施計畫申請

案彙整表(附件 4)函送國立體育大學。 

3. 以上資料請於申請截止日前以紙本公文方式函送國立體育大學(收

件人：朱芳儀助理)，信封註明「115 年度補助推展民俗運動團隊實

施計畫」字樣。另電子檔請同步寄至 fang@ntsu.edu.tw，電話：(03) 

328-3201 分機 1512。 

4. 請於公文敘明匯款帳戶資料，本署核定補助金額後，即依政府支出

憑證處理要點第 7 點規定免付領據，逕予匯款至來函指定帳戶。 

(二) 教育部主管之公私立學校： 

1. 請將申請書，包括：封面(附件 1)、申請資料表(附件 2)、經費申請

表(附件 3)及各項佐證資料。於申請截止日前以紙本公文方式函送

國立體育大學(收件人：朱芳儀助理)，信封註明「115 年度補助推

展民俗運動團隊實施計畫」字樣。另電子檔請同步寄至

fang@ntsu.edu.tw，電話：(03) 328-3201 分機 1512。 

2. 請於公文敘明匯款帳戶資料，本署核定補助金額後，即依政府支出

憑證處理要點第 7 點規定免付領據，逕予匯款至來函指定帳戶。 

(三)申請書製作規格請以直式 A4 紙張雙面列印，所送申請書應涵蓋下

列資料： 

1. 申請書封面、申請資料表、經費申請表及各項佐證資料。 

2. 需檢附推展至少 1 項民俗運動之佐證資料(例如：會議資料、實施

辦法、照片)。 

3. 需檢附各項演出、競賽或活動辦理之佐證資料(例如：公文、獎狀、

邀請函、照片、媒體報導…等)。 

八、 補助原則：本補助款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補助辦法」與「各

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財力分級表」，不足部分由各縣市政府編列自籌款。 

九、 經費核撥及核結： 

(一)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： 

1. 經費請撥、支用及核銷結報，應依運動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處

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 

2. 核結請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、成果報告彙整表(附件 6)及各團隊

成果報告表(附件 5)於期限內函送國立體育大學辦理核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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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教育部主管之公私立學校： 

1. 經費請撥、支用及核銷結報，應依運動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

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 

2. 核結請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表(附件 5)，並於期限內

函送國立體育大學辦理核結。 

十、 輔導考核： 

(一) 經核定補助計畫執行期間，承辦單位並得視實際需要派員實地訪

視，並提供諮詢及輔導。 

(二) 成果報告表、成果報告彙整表(各縣市政府)須於 11 月 30 日前將電

子檔寄至 fang@ntsu.edu.tw。 

十一、 效益評估： 

(一) 各團隊每年度須推展 1 項以上民俗運動項目（如跳繩、扯鈴、陀

螺、踢毽、鼓藝、舞龍、舞獅、砌磚、撥拉棒及流星球等），作為

長期且具延續性之發展項目。 

(二) 積極鼓勵將民俗運動融入校內課程、課間活動、課餘與課後時段實

施，以擴大學生參與基礎。 

(三) 指導團隊成員參與 1 次以上縣（市）內、全國性、國際性民俗運動

競賽或表演。 

(四) 各團隊每年度至少辦理(主辦或協辦)1 場次跨校或社區推展活動

（如體驗活動、研習活動、親子活動或競賽等）。 

(五) 積極培育具舞台展演能力之民俗藝術表演團隊，提升民俗運動之

可視性與社會影響力。 

(六) 應依規定準時將年度推展成果、活動紀錄及相關佐證資料上傳至

管理計畫之雲端資料庫(https://reurl.cc/2ajjVr)，並於 11 月擇一參加

本計畫成果分享會與接受本計畫輔導委員會之評比與審查。

https://reurl.cc/2ajjV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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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15 年度 

補助推展民俗運動團隊實施計畫 

【 縣市   校名 (全銜) 申請書】 

推展項目：(不限 1 個項目) 

 

(校徽) 

 

 

聯 絡 單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  絡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 絡 電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日 期：  115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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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

115 年度補助「推展民俗運動團隊」實施計畫申請資料表 

學 校 名 稱 

團 隊 名 稱 

(全銜) 

聯 絡 人  職 稱  

電 子 信 箱  聯 絡 電 話  

核 心 條 件 

1.推 展 項 目 

□扯鈴   □踢毽   □跳繩   □陀螺   □鼓藝   □舞龍   □舞獅   

□砌磚   □流星球   □撥拉棒   (可複選) 

2.貴校(隊)113-114 年度是否辦理參加全國性比賽、展演，或辦理民俗運動推廣活動。 

  □是   □否 

比 序 條 件 

※請依範例撰寫 

A.113-114 年度曾參加國際演出、獲得國際級正式錦標賽(亞錦賽或世錦賽)前三名

或主辦國際活動。(每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9 分。) 

請條列式列出演出、活動、競賽名稱(含名次)： 

(1)2024 年第六屆亞洲龍獅錦標賽-2 金 1 銀 

(2)受邀 2025 年紐西蘭慶祝「中華民國國慶晚會」演出 

(3)辦理 2025 年 OO 國際龍獅競賽 

以上得分：    分 

B.113-114 年度曾參加國家重大慶典演出(國慶、台灣燈會)、獲得國際級邀請賽前

三名、獲得全國級正式競賽 (全民運動會、指定杯賽)冠軍(或特優)或主辦全國性

活動。(每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7 分。) 

請條列式列出演出、活動、競賽名稱(含名次)： 

(1)參加 114 年國慶演出 

(2)2025 年 OO 國際龍獅競賽-1 金 1 銀 

(3)113 年全民運動會-1 金、5 銀 

(4)辦理 114 年度全國鼓藝論壇 

以上得分：    分 

C.113-114 年度曾參加全國性活動演出、獲得全國級正式競賽(全民運動會、指定杯

賽)前三名、獲得全國級競賽前三名(或特優、優等)或辦理縣市級推展活動。(每

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5 分。) 

請條列式列出演出、活動、競賽名稱(含名次)： 

(1)參加 114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開幕演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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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113 年全民運動會-5 銀 

(3)115 年全國民俗運動匯演-特優第一名 

(4)辦理 115 年 OO 縣跳繩裁判講習 

以上得分：    分 

D.113-114 年度參加縣市活動演出、獲得縣市級競賽前三名或辦理區域性活動。(每

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3 分。) 

(1)第十六屆 OO 縣文化藝術節演出 

(2)114 年 OO 市民俗運動競賽-1 銀  

(3)辦理 115 年 OO 鎮民俗運動親子體驗活動 

以上得分：    分 

E.113-114 年度參加區域性活動演出或競賽。(每一成績或每一次獲得 1 分。) 

(1)113 年度 OO 鎮關懷高齡者活動演出 

(2)114 年 OO 廟跳繩比賽-1 金 

以上得分：    分 

(本表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) 

自評
比 序 成 績 

(=A+B+C+D+E) 

 

備註：以上申請條件請提供佐證資料，未提供佐證資料不予計分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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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
運動部全民運動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計畫名稱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15年度補助「推展

民俗運動團隊」實施計畫 

計畫期程：115 年   月  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經費

項目 
細目 

計畫經費明細 
全民運動署核定情形 

(申請單位請勿填寫) 

單價(元) 數量 
總價 

(元) 
說明 

計畫金額 

(元) 

補助金額 

(元) 

經

常

門 

     
  

     
  

     
  

     
  

小計   
  

合  計  

  全民運動署

核定補助為   

       元 

承辦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 機關學校首長 
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  或團體負責人 

全民運動署   全民運動署     

 

承辦人      單位主管 

備註： 

1、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

請表內，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

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

款項。 

補助方式：  

□全額補助 

□部分補助(指定項目補

助□是□否) 

【補助比率   ％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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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▓申請表 

運動部全民運動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 計畫名稱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15年度補助「推展

民俗運動團隊」實施計畫 

計畫期程：115 年   月  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2、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

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3、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

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

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(全民

運動署)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
□繳回  (請敘明依據) 

  未執行項目。 

□不繳回(請敘明依據) 

  已執行項目，仍有結 

  餘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10 

附件 4(各縣市政府使用) 

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15 年度補助「推展民俗運動團隊」實施計畫 

（縣市） 申請案彙整表 

一、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財力級次：第    級 

二、建議核定推展項目及補助額度表： 

序 級別 申請學校全銜名稱 推展項目 比序分數 建議補助額度 

1 國小     

2 國中     

3 高中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（請依照比序分數由高至低排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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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(各級學校及團隊使用) 

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15 年度補助「推展民俗運動團隊」實施計畫 

成果報告表 

執行學校(團隊)全銜名稱： 

計畫期程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一、推展成果概況 

辦理項目 活動名稱 
參加人次 備註 

(名次) 男 女 合計 

展演 
     

     

競賽      

推展活動      

合   計     

(可依實際推展情形增列辦理項目。) 

二、經費使用概況 

核定補助金額：     元 實支總金額：      元 自籌款：        元 

三、成果照片 

   

圖 1 教學情形 圖 2 參賽及獲獎情形 圖 3 展演情形 

   

圖 4 推展活動 圖 5 推展活動 圖 6 推展活動 

申請單位填表人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主管核章 

註： 

1. 各縣市政府所屬學校將本表送所屬縣市政府彙整。 

2. 核結時請將本表併收支結算表送國立體育大學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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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(各縣市政府使用) (範例) 

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15 年度補助「推展民俗運動團隊」實施計畫 

（縣市） 成果報告彙整表 

執行單位名稱(機關全銜)： 

計畫期程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一、推展概況 

序 校名(全銜) 
參加各項活動學生人次數 

備註 
男 女 合計 

1 OO國民小學     

2 OO國民小學     

3 OO國民中學     

合  計     

二、經費使用概況 

核定補助總金額：    元 實支總金額：      元 縣市政府自籌款：     元 

三、成果概況 

(一)執行成果簡述  

(二)檢討與建議  

填表人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核章 

 

 

 

 

 

註： 

1.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各縣市）彙整所屬學校社團概況，並填寫學校執行成果及檢討建議

(以條例方式簡述重點)。 

2. 辦理核結時，請各縣市府彙整補助推展民俗運動團隊計畫「成果報告表」及彙整所屬學校之「收

支結算表」，並送國立體育大學。 


